
最近一个时期，一路高歌
猛进的共享单车似乎正进入某
种窘境。各种故意破坏、野蛮对
待共享单车的“坏”消息接踵而
至、密集呈现，在这一新生事物
的美好前景上涂上片片阴影。
就连一直以善待共享单车著称
的省城济南竟也不止一次地爆
出这类新闻。远一点的如有人
将三辆摩拜单车投进护城河，
近一点的如有人用十多辆摩拜
单车“叠罗汉”。

一时间，共享单车成为不
少论者眼中的国民素质“照妖
镜”，各类对国民素质的鉴定与
挞伐纷至沓来，不少原本对共
享单车满怀期待与憧憬的市民
甚至因此而心生疑虑与悲观。
作为对于少数极端行为的一种

“应激”反应，这种态度可以理
解，但是，如果由此而“看空”国
民素质与共享单车，则显然失
之草率。

至少到目前为止，国人对
共享单车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与
呵护。这不仅体现为市场空间
的开放、骑行体验的活跃，也体
现为舆论环境与公共治理上对
这种新生事物的精心关照。正因
有着这样友好的成长环境，共享
单车才得以在盈利模式尚嫌模
糊的情形下，一路欢歌走到了现
在。整体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国
民素质不是“妖”，而是共享单
车前进的动力之源。

其实，对共享单车而言，当
下的种种乱象更多的只是深度
磨合状态的具体表现。共享单

车落地之初，包括单车运营商、
城市管理者、单车用户及其他
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有关各方之
间的磨合还处于粗放阶段，各
种潜在的问题与矛盾还没来得
及呈现，体验上的新鲜感也容
易对冲各种“不愉快”，但是，随
着磨合的深入，原本潜在的问
题与矛盾必然会越来越充分地
暴露出来，需要相关各方越来
越精细地去应对。这种越来越
涉及细节的磨合是深度磨合期
的任务所在，也是整个磨合期
的价值体现。

深度磨合意味着细节管
理，进入深度磨合期的共享单
车已然驶入细节管理的“路
段”。在这个“路段”，城市管理
者需要在城市道路、行车线路、

停车空间、骑行规则以及不良
行为查处等方面有细致而稳定
的“顶层设计”，有更多关联部
门的力量整合与治理效率；单
车运营企业需要在单车投放、
安全设计、用户体验、消费监管
以及管理投入等方面认真而高
效地完成“落地”，在深度互动
中实现与所在城市的充分对
接。对于包括用户在内的市民
而言，这个“路段”的主要任务
或义务则是，在骑行或看着别
人骑行的过程中，真正习得并
践行有关共享单车的游戏规则
与公共道德。

细节决定成败。共享单车
的成败得失，最终会在这个“路
段”见个究竟。相关各方都要当
心才是。

共享单车是细节管理的“照妖镜”

对共享单车而言，当下的
种种乱象更多的只是深度磨合
状态的具体表现。随着磨合的
深入，原本潜在的问题与矛盾
必然会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
来，需要相关各方越来越精细
地去应对。这种越来越涉及细
节的磨合是深度磨合期的任务
所在，也是整个磨合期的价值
体现。

精神残疾的“砍头嫌犯”早该被强制收治

□戴先任

2月18日下午4时11分，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
分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一
条消息：2月18日中午12时25
分 ，武 汉 市 武 昌火车 站 附
近 ，发 生 一 起 恶 性 刑 事 案
件。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
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
刀，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
下。记者奔赴犯罪嫌疑人胡某
老家，发现胡某持有当地残疾
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残疾
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

“二级”。
犯罪嫌疑人胡某持刀

杀害面馆老板，这起案件发
生在闹市区，在案发当时就
有不少目击群众，而案件现
场又异常血腥，这让一起看
似简单的恶性刑事案件，引

起了国人的持续关注。现在
是自媒体时代，目击现场的
人 多 ，也 有 人 拍 下 了 现 场
图，一些血腥的图片未经任
何处理在社交媒体上广泛
传播，更加深了公众对这起
案件的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
可取，是因其不顾及被害人家
属感受，也易使观者产生不
适，甚至产生心理阴影。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某
是 精 神 二 级 残 疾 ，有 残 疾
证，这也就更好解释他以异
常残忍的手段杀害面馆老
板的行为了。因为口角纠纷
就将素不相识的人头颅砍
下来，扔到垃圾桶里，这就
不像是正常人的所为。

据了解，胡某常年在外
打工，脾气暴躁，他发病时殴
打过自己的父亲，父亲躺床上
养伤好几个月。胡某还曾与亲
戚打架，在过年走亲戚时，居
然带了两把菜刀上门。据其父
亲称：“他的病时好时坏，发

作起来就没法管。”
从平时的这些所作所

为来看，胡某是具备严重暴
力倾向的精神病人。2016年由
公安部发布的《强制医疗所条
例(送审稿)》，就进一步规范
了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
治制度。条例送审稿规定，需
强制收治的人有两种，一是实
施危害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
的人，二是将要实施危害的
人。胡某完全符合强制收治的
条件，胡某近些年来却常常一
个人在外打工，其父母很多时
候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而其父
亲正是其监护人，可见对胡
某的监护远远不够。

近些年来，精神病人杀
人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武
汉的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人
们对精神病人伤人事件的
关注。完善对精神病人的管
治制度，对于具备社会危险
性的精神病人要能进行强
制收治，其是否应被收治，

不能以其近亲属的意愿为
条件。这些都需要完善相关
制度，各地相关部门要对辖
区进行认真筛查，精神病人
的 监护人也要尽到自身责
任，主动送具备社会危险性的
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收治，这
是为患病亲人考虑，也是为家
人、为社会考虑。同时，对于那
些疏于监护的监护人，要依法
制订相应的惩治措施，倒逼他
们尽好自身责任。

这 起 案 件 ，精 神 病 人
“不按常理出牌”，恐怖残忍
的行径冲击了社会正常秩
序，引发舆论哗然，让很多
人都感到恐惧，谁知道自己
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精神病
人？因此，不能再让有暴力倾
向的精神病人像不定时炸弹
一样，继续危害公众、危害社
会。

葛公民论坛

日前，有网友称某快递站
点有几万件积压快递，随即，
来自全国各地存在类似问题
的网友参与讨论。“快递公司
倒闭”“快递员大面积走人”等
信息聚合起来并形成传播链
条，直到快递公司回应、邮政
部门介入，舆论才开始向“企
业末端网点发生运营异常”的
现实回归。

网点运营波动每年都有，
尤其常出现于节庆时段，但这
种能引起“快递倒闭”巨大话
题流量的波动被业内视为“正
常”，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更贴
近事实的描述也许是，公众不
过借此表达了对快递行业不
吐不快的整体判断，并传递一
个声音：快递业该洗洗牌了。

就像邮政是印刷时代的
标志，快递行业是电子商务时
代的代表性景观。它被冀望改
变邮政时代垄断、傲慢、低效
的物流生态，但同时也呈现出
了快而无序、多而无矩的状
态。丢件漏件、野蛮分拣、信息
泄露、冒领私拆等问题让快递
业成为新闻常客。快递业既是
日常生活的工具，又在大量制
造着微观层面的新问题。

现代的物流业，因为是新
兴产业，又生长在资源配置的
下游，从诞生起就具备了市场
化的特征。遗憾的是，这个领
域还没有形成汰劣机制，既没
有消费者能充分博弈的杠杆，
又没有从业者维权的机制，更
降低了其作为服务行业的实
际质量。这是一个打着市场烙
印却没有真正市场化的行业。

“快递倒闭潮”讨论的出现，则
是广义的消费者群体对市场
淘汰机制的一种呼唤。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是，
就在“快递业倒闭潮”讨论出
现的同时，国家邮政局发布了
快递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
网购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快递
增长的结构性风险加大等问
题进行了一些预判。这场讨论
恰恰提供了一个微观却现实
的观察点——— 无论有着怎样
宏阔的目标，政府之手都应该
先规避“管死—垄断”“不管—
混乱”的二元模式，助力市场
规则在一个本该充分市场化
的领域显现出刚性。（摘自光
明网，作者刘文嘉）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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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降低行拘年龄，警惕一罚了之的老思路

葛大家谈

□舒锐

未满16周岁的“熊孩子”
干违法的事，法律也拿他们

“没辙”？近日，公安部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
稿）》，其中将行政拘留的执
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
岁。一旦相关条款获得通过，
行政拘留将可对14至16岁年
龄段的未成年人执行处罚。

考虑到未成年人认知能
力弱、可塑性强，在刑法和治
安管理处罚法里，有诸多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免除、减
轻、从轻处罚的规定。以治安
管理处罚法为例，规定着已
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
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不满1 4周岁的人违
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14
周岁至16周岁的或者已满16
周岁不满1 8周岁，初次违反
治安管理的，即便给予行政

拘留处罚，也不予执行。
然而，近年来，恶性青少

年暴力事件屡见报端，施暴
者呈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成
人化、残忍化，施暴对象往往
也是孩子，画面惨不忍睹，却
有不少实施暴行的“坏孩子”
因年龄因素脱离了法律处
罚。这也使得这些年来有不
少人主张，降低未成年人承
担违法犯罪责任的年龄。而
另一方面，对此的反对声音
也不弱。

在支持者的立场上，首
先，如今未成年人处在信息
时代背景下，接受着现代教
育与网络信息洗礼，他们所
拥有的社会经验与立法时的
同龄人不可同日而语。认知
能力应与法定责任相匹配，
这是一个法治方面的通行原
则。其次，让施暴者接受足
够的惩罚，一方面能够让受
害者及其家属得到精神上的
抚慰，让施暴者接受教训，
另一方面也能够产生震慑作
用。最后，这能够避免一些

“懂法”的孩子，明知无须承

担法律责任，恶意利用法律
规则，大肆施虐。

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
对相对低龄的未成年人施以
控制人身自由的惩罚，将给
未成年人的社会化造成负面
影响。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
英辉教授所言，“从行为自
由到行政拘留后封闭式拘
禁，其所处环境会发生巨大
变化，这会对未成年人的大
脑发育、性格养成、心理健全
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促成
其形成反社会人格，导致攻
击性增强，日后矫正的难度
更大。”另一方面，更可能让
孩子在羁押过程中染上其他
恶习。

事实上，无论是支持者
还是反对者都不无道理。这
就需要对相关议题展开更为
深入的调研与探讨，得出更
谨慎的结论后，再进入到立
法程序。其中最有必要的则
是将降低法律责任年龄议题
细分为两个议题，一是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二是降低接

受治安拘留的年龄。
对于后者，笔者则以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本是
较为轻微的违法行为，与触
犯刑律的严重犯罪行为不能
等量而观。目前，实施严重暴
力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本就
为1 4周岁，对于1 4周岁以上
的青少年，法律本就有所制
约，因此，降低接受治安拘留
的年龄的必要性更有待商
榷，对于相关草案条款，立法
尤须谨慎。

更须指出，无论立法结
果最终如何，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问题都远非简单的降低
法律责任能力年龄或者加重
处罚所能解决。我们必须走
出当前对于违法犯罪未成年
人要么一放了之、要么一罚
了之的制度困境。一方面，建
设和完善具有“提前干预”和

“以教代刑”特征的保护处分
措施，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少
年司法制度，另一方面，营造
起更适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成长的家庭、校园、社会环
境。（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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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快递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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